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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 近日来，新闻媒体关于今年四月一日起医疗损害赔偿纠

纷诉讼适用“倒置举证”规则的报道，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

，为我市社会各界及医疗机构关注的热点。不少医疗机构感

到压力颇大，忧心重重，担心今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增多，

医疗机构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其实，这些担心是没有必

要的。 所谓“倒置举证”是相对“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

而设。指诉讼活动中，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举证顺序排

列。其实早在今年四月一日之前，有关医疗损害纠纷案件的

诉讼，已适用“倒置举证”的规则了。 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

害赔偿纠纷案，首先要查明的案件事实是患者主张的医疗损

害事实是否存在；其次要查明的案件事实是患者主张的医疗

损害事实与医务人员实施的诊疗护理职务行为之间是否存在

直接因果关系；再其次要查明的案件事实是医务人员的诊疗

护理职务行为是否违法。 “倒置举证”规则要求作为原告的

患者提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时，必须举出证据，证明损

害结果已客观存在。并不是说适用“倒置举证”规则 ，患者

不需要任何证据，仅凭主观感受就表示其损害结果存在。如

果患者不能证明其医疗损害结果存在，法院将会依法驳回他

的起诉，不予受理。那么作为被告的医疗机构适用“倒置举

证”规则的义务又是什么呢？第一、可以举证反驳患者（原

告）的医疗损害事实不存在。第二、可以提出相关证据证明

患者（原告）的损害结果与本单位医务人员的诊疗护理行为



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第三、可以提出相关证据，证明患

者（原告）的损害结果系医疗意外，医疗并发症、医疗猝死

、病员及其家属不配合治疗等所致。 “倒置举证”规则的适

用，对医疗机构来讲并不是坏事，也不意味医疗机构在损害

赔偿纠纷中处于被动地位。相反，由于诊疗护理活动具有高

度的专业性；医疗机构又保存患者的病历档案资料；患者的

体质、病情因人而异具有特殊性；加上四月一日起，人民法

院适用新的证据规则中，赋予诉讼当事人可申请一至二名专

业技术人员到庭对涉讼的专业问题作出解释说明的权利（理

论上称申请专家证人的权利），因此，医疗机构在今后可能

面临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中，可以充分利用“倒置举证

”的规则，帮助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当然，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息诉避讼的根本办法在于：医

疗机构要建立完善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责任制的??彻执

行，教育帮助医务人员不断提高职业道德水准和法制意识。 

关于“倒置举证”诉讼规则的适用，标志着人民法院审理民

事案件司法程序公正的进步。其实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或规则

的设立，其权利义务对当事人都是平等的，请医疗机构进一

步学习理解有关法律法规，不必为“倒置举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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